河北为辅警立法，今后辅警将有法可依！

9月29日，河北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河北省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管理条例》。该条例将于2022年1月1日起施行，这标志着河北省辅警管理迈入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新阶段。
明确“我是谁”，赋予辅警合法身份地位
“辅警队伍是各级公安机关不可或缺的重要辅助力量，是公安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省公安厅党委委员、政治部主任郭利锁告诉记者，由于地位不明、职责权限不清、职业保障偏低、管理不规范等问题，造成辅警队伍的稳定性较低，而归属感缺失是核心根源。
据介绍，条例明确了辅警的身份性质，将辅警定义为“为公安机关警务活动提供辅助支持的非人民警察身份人员，分为文职辅警和勤务辅警”。同时，理顺了辅警管理体制，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领导责任，规定“将辅警薪酬福利、装备配置、教育培训、保险和日常管理等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予以保障”。
“条例从法律层面明确了辅警的身份性质和法律地位，从根本上解决了‘我是谁’的问题，必将大大增强广大辅警的职业认同感和职业归属感。”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马桂旺表示。
厘清职责权限，辅警依法履职更有底气
“厘清职责权限，是条例的突出亮点。”马桂旺表示，这从根本上解决了辅警履职“有法可依”的问题，为充分发挥辅警作用提供了保障。
条例对辅警职责权限作出限定，对可以干什么、不可以干什么均予以明确。条例规定，辅警要在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指挥和监督下履行职责，履职行为受法律保护，后果由所属公安机关承担。其中，文职辅警从事行政管理、技术支持、警务保障等工作，勤务辅警从事执法执勤和其他勤务工作。
同时明确辅警不得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不得进行案件调查取证、出具鉴定报告、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得单独执法或者以个人名义执法等岗位禁止性的规定。辅警不得配备或者使用武器，开展与执法有关辅助性工作应当全过程记录。
把好“入口关”，确保履职有能力
为把好“入口关”，条例规定，辅警招聘实行额度总量控制，总需求量以及额度管理办法由省人民政府批准，总体要求是严格控制队伍规模。招聘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会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组织实施。公安机关各警种、单位和基层所队不得自行组织招聘辅警。
条例还对招聘流程作出具体规定，应经过公告、报名、笔试、面试、体能测试、体检、考察、公示等程序，实行“凡进必考”。明确辅警应聘条件，年龄应在18周岁以上35周岁以下，勤务辅警应当具备高中（中专）以上学历，文职辅警应当具备大学专科以上学历。
强化回避情形，条例明确规定人民警察的配偶、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以及近姻亲，除另有规定外，不得被招聘到该人民警察同一部门，或者有直接管理、直接利害关系的岗位。
拴心留人，增强辅警归属感荣誉感
条例的另一亮点，是强化了辅警职业保障，搭建合理职业保障空间。在薪酬福利方面，条例规定辅警的薪酬标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并结合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财政状况等因素合理确定，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享受“五险一金”待遇。
职业发展通道方面，规定公安机关应当建立健全辅警层级管理和考核制度，考核结果作为层级评定、解聘续聘、评优评先、层级升降、薪酬调整的依据。特别优秀报考公安机关人民警察职位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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